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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04年3月27日 製表
	修正條文
	現行條文
	修正理由

	一、南投縣政府（以下簡稱本府）為推動本縣長期照顧相關計畫工作，發展服務資源及持續改善長期照顧服務機制，特設南投縣政府長期照顧推動小組(以下簡稱本小組)，並訂定本要點。
	一、南投縣政府（以下簡稱本府）為推動本縣長期照顧相關計畫工作，發展服務資源及持續改善長期照顧服務機制，擬設南投縣政府長期照顧推動小組(以下簡稱本小組)。
	依據104年3月26日行政處建議辦理修正。

	2、 本小組任務如下：
(3) 協調、諮詢及推動長期照顧整合計畫與轄內長期照顧相關重大措施。
(4) 推動建置長期照顧服務機制；督導長期照顧整合計畫與轄內行政機關、醫療院所及民間相關資源。
	2、 本小組任務如下：
(3) 協調、諮詢及推動長期照顧十年計畫與轄內長期照顧相關重大措施。
(4) 推動建置長期照顧服務機制；督導整合長照十年計畫與轄內行政機關、醫療院所及民間相關資源。
	衛生福利部核定本縣計畫名稱為「長期照顧整合計畫」，爰配合修正。

	三、本小組置召集人一人由縣長兼任，副召集人二人由副縣長及秘書長共同兼任，委員十五人至二十一人，除召集人及副召集人為當然委員外，其餘委員由縣長就下列人員遴選（聘）兼任，任期二年。

	3、 本小組置召集人一人，由縣長（或副縣長）兼任，委員十五人至二十一人，除召集人為當然委員外，其餘委員由縣長就下列人員遴選（聘）兼任，任期二年。

	1、 依據秘書長及副縣長裁(指)示事項辦理要點修正，以利推動小組之運作。
2、 依據104年3月26日行政處建議辦理修正。

	四、本小組置執行秘書一人，由衛生局局長兼任；副執行秘書一人，由社會處處長兼任，處理本小組事務；本小組幕僚作業，由長期照顧管理中心負責，並得視業務需要進用約用人員協助業務推動。

	4、 本小組置執行長一人，由照管中心主任擔任，處理本小組事務；本小組幕僚作業，由照管中心負責，並得視業務需要進用約用人員協助業務推動。

	1、 依據秘書長及副縣長裁(指)示事項辦理。
2、 衛生福利部核定計畫名稱「長期照顧整合計畫」爰配合修正，將照管中心正名為長期照顧管理中心。
3、 依據104年3月24日社會處建議事項暨104年3月26日行政處建議事項辦理修正。


	5、 本小組每年召開會議二次，必要時，得召開臨時會議，由召集人為主席，召集人因故不能出席會議時，得指定副召集人或委員代理之；由機關代表兼任之委員不克出席會議時，得指派代表出席。
	5、 本小組每年召開會議一次，必要時，得召開臨時會議，由召集人為主席，召集人因故不能出席會議時，得指定委員代理之；由機關代表兼任之委員不克出席會議時，得指派代表出席。
	1、 依據衛生福利部對長期照顧管理中心實地業務考評基準－跨局處獨立長照推動小組之運作，至少每半年召開乙次會議，進行長照議題討論或業務檢討，爰配合修正。
2、 配合要點修正，置副召集人，爰修正本要點條文。







